
協力廠商軟體或自主軟體許可資訊 

 

隨 Acer 產品提供的預載入、嵌入式或其他傳播方式的軟體包括自主的或協力廠

商的軟體程式（即“自主軟體”），這些軟體程式遵循 GNU 公共通用許可（GPL）

條款。自主軟體會做出相應標示。使用者須遵照 GPL 的條款對自主軟體進行複

製、傳播和/或修改。 

 

自主軟體的傳播基於的是其可用性，並不基於任何保證，即便是基於特殊目的的

適銷性或適應性的默認保證。GNU 公共通用許可的條款經常被應用。您可登陸

http://www.gnu.org 直接獲取 GPL 的副本或發信給自由軟體基金會（Free Software 

Foundation）獲取相同副本。自由軟體基金會（Free Software Foundation）的地址

為：美國麻塞諸塞州 02111-1307 波士頓寺廟廣場 330 室。 

 

自您收到此軟體後的 3 年內，可免費（除去在發送請求給我們的過程中產生的媒

介使用費、郵費和處理費用）獲得一個完整的符合 GPL 條款的自主軟體機讀原

始程式碼。 

 

如果有任何問題，可聯繫我們。我們的通信地址為：中華民國新北市 221 汐止新

台五路 1 段 88 號 8 樓之宏碁股份有限公司，或登錄 www.acer.com。 


